
5.1.3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在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 5749 规定的

前提下，若建筑未设置储水设施，本条第2 款直接通过。 

符合健康要求的建筑给排水系统，是建筑健康安全的重要保障。 

第 1 款，能够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生活饮用水是绿色建筑的 基本前提之一。

建筑生活饮用水用水点出水水质的常规指标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水卫生

标准》GB5749 的规定。  

第 2 款，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包括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储水设施、集中生活

热水储水设施、储有生活用水的消防储水设施、冷却用水储水设施、游泳池及水景

平衡水箱（池）等。储水设施清洗后应进行水质检测，水质合格后方可恢复供水。  

第 3 款，水封装置是建筑排水管道系统中用以实现水封功能的装置。便器构

造内自带水封，能够在保证污废水顺利排出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地防止排水系统中

的有害气体逸入室内，避免室内环境受到污染，有效保护人体健康。便器构造内自

带水封时， 有效水封深度不得小于 50mm，且不能采用活动机械密封替代水封。  

第 4 款，要求对非传统水源的管道和设备设置明确、清晰的永久标识，可最

大程度避免在施工、日常维护或维修时发生误接、误饮、误用的情况，为用户提供

健康用水保障。目前建筑行业有关部门仅对管道标记的颜色进行了规定，尚未制定

统一的民用建筑管道标识标准图集，标识设置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工业管道的基

本识别色、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》GB 7231、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

收规范》GB 50242 中的相关规定。 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市政供水的水质检测报告（可用同一水源邻近



项目一年以内的水质检测报告）、相关设计文件（含卫生器具和地漏水封要求的说

明、标识设置说明）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产品说明、各用水部门水质检测报告、

管理制度、工作记录。 


